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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暂行办法
为了加快热带特色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提升高效农业规模化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推进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意见》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补贴原则
发展热带特色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实行“建前申报、建成验收、先建后补”的管理模式，坚持依法操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确保成效的原则，充分显现特色，扶持增量，直接补贴，让农民在现代设施农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二、补贴主体
重点补贴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东方市户籍并在东方市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公司、企业及其它投资主体。
三、补贴条件
新建钢架大棚或混凝土柱（包括钢管柱）大棚，连片10亩以上。
四、补贴标准
当年新建设施农业大棚补贴总额不超过市财政安排给该项目的预算总额，则按以下标准予以一次性补贴（含中央、省、市三级财政资金），如超过，则按比例计算相应递减补助标准。
（一）钢架结构设施大棚
1、农户或合作社补贴12000元/亩；
2、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补贴6000元/亩。
（二）混凝柱结构设施大棚
1、农户或合作社补贴12000元/亩；
2、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补贴6000元/亩。
（三）示范高效农业基地（经省、市政府有关部门确定为示范高效农业示范基地）
1、农户或合作社按设施项目建设实际总造价每亩超过15万元以上的，按每亩给予8万元补贴。
2、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按设施项目建设实际总造价每亩超过15万元以上的，按每亩给予5万元补贴。
五、申报方法
根据本办法编制《东方市热带特色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建前申报书》（见附件），各所在申报项目主体，在申报项目前必须经市农业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实地勘察，确定项目。
六、验收程序和要求
（一）项目建成后，由项目业主向市农业局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供项目验收报告书一式2份。
（二）市农业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地方税务局以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成时间等为依据，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评审，确定扶持项目及补贴资金。
（三）将验收结果在市电视台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报市政府审批。
（四）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审定结果，按照惠民补贴“一卡通”及有关规定拨付总补贴项目资金到受补贴主体的账户上。
（五）本办法从二0一0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六）本办法由市农业局负责解释。
